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33號

抗  告  人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陳長助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12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4年度裁全字第33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抗告人以新臺幣26萬1,698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

其所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

部分10000分之309，不得為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

切處分行為。

三、聲請及抗告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

第533條規定，固於假處分準用之，惟假處分係保全程序，

假處分裁定具隱密性，係為本案請求尚未經裁判確定前，預

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所設，其執行應依強制執行法

第132條第1項規定，於裁定送達債務人之同時或送達前為

之。考量此項立法旨趣，債權人對駁回其假處分聲請之裁

定，或對准許假處分聲請之裁定諭知之擔保金額不服，提起

抗告，倘假處分隱密性仍應予維持，即無須使債務人有陳述

意見之機會。準此，抗告人不服原裁定駁回假處分之聲請，

提起抗告，審酌全案情節，認仍有維持假處分隱密性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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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於保全程序之目的，即無須使相對人陳述意見，先予

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兩造均為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

號土地（下稱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抗告人前經調閱原

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066號確認買賣關係存在事件(下稱另

案)卷宗後，始知相對人曾於民國65年間，以新臺幣（下

同）10萬元，將其所有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1/1

2，其中的130坪(合約309/10000，下稱系爭土地)出賣與第

三人陳○，上開買賣關係，並經另案判決確認在案。抗告人

已於114年8月8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相對人依據土地法第34條

之1第4項規定，行使優先承購權，並催告其簽訂買賣契約，

詎相對人至今仍拒絕配合，倘任由相對人依據前開確定判

決，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陳○或第三人，抗告人將無法取

得系爭土地，致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原法

院駁回抗告人假處分之聲請，容有違誤，爰提起抗告，並聲

明：㈠原裁定廢棄；㈡准抗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

就其所有系爭土地，不得為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

切處分行為。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

　　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欲保全強制執行者

　　，得聲請假處分；又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應就其請求及假處分

之原因釋明之，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

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

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及

第2項規定自明。所謂請求，係指債權人已在或欲在本案訴

訟請求之標的及其請求之原因事實；所謂假處分之原因，則

係指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

行之虞之事由；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提出證據，使法院就

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之行為。又

假處分僅為保全強制執行之方法，如符合上開假處分條件，

並經債權人釋明假處分之原因存在，法院即得為准許假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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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裁定，至於當事人主張實體上之理由是否正當，核屬本案

問題，非假處分程序所能解決。經查：

　㈠抗告人就其主張，業據提出土地第一類謄本、另案判決書及

言詞辯論期日筆錄、存證信函及律師函等影本為證，應可認

就假處分之請求已有相當之釋明。

　㈡另衡諸不動產登記具有公示性及對世效力，系爭土地既仍登

記在相對人名下，相對人即對之享有隨時處分之權利。另土

地法第34條之1的優先承買權僅具有債權效力，一旦相對人

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善意第三人或為其他處分或設定負

擔，抗告人即難再憑優先承買權取得系爭土地完整之所有

權，故抗告人主張若不對系爭土地聲請假處分，任令相對人

自由處分，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即屬有

據。堪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原因亦為釋明，雖其釋明尚有未

足，然抗告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其請求自

應准許。

　㈢至於抗告人於相對人出賣系爭土地時，尚非000地號土地之

共有人，能否享有土地法第34條之1的優先承買權，以及相

對人迄未將出賣土地之同一條件通知其餘共有人，抗告人之

優先承買權之請求權時效是否開始起算等，核屬抗告人主張

之本案請求有無理由之實體事項，尚非本件假處分程序所能

審酌，併此敘明。

四、又按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雖經釋明，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

保後為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3項

定有明文。又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

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

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

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

台抗字第369裁定意旨參照）。至其擔保金額究竟如何始為

相當，則屬法院職權裁量之行使（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

第303號裁定意旨考照）。查：系爭土地於65年間之買賣價

格距今已近50年，實無法反應實際之交易價額，爰參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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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值計算之。茲以000地號土地總面積13,941.05平方公尺、

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2,700元、應有部分10000分之309計

算，系爭土地之價額應為116萬3,102元(計算式：13941.05×

2700×309/10000＝1,163,102，元以下4捨5入，下同)。故抗

告人日後提起之本案訴訟標的價額，尚未逾民事訴訟法第46

6條所定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數額，參考113年4月24日修正之

「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其第一、二審

審理案件期限分別為2年、2年6月，推估本案訴訟自第一審

起訴起至第二審判決確定之期間約4年6月，爰以法定利率即

年息5%計算，據以核算相對人因抗告人聲請假處分，致其於

本案訴訟審理期間無法處分系爭土地所受之利息損失為26萬

1,698元(計算式：1,163,102×5%×4.5＝261,698)。故本件抗

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之金額以26萬1,698元為適當

五、綜上所述，抗告人聲請本件假處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原法院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

裁定不當，為有理由，爰予廢棄並改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

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廖欣儀

　　　　　　　　　　　　　　　　　　法　官 高英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孫銘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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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33號
抗  告  人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相  對  人  陳長助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12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4年度裁全字第33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抗告人以新臺幣26萬1,698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其所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10000分之309，不得為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三、聲請及抗告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533條規定，固於假處分準用之，惟假處分係保全程序，假處分裁定具隱密性，係為本案請求尚未經裁判確定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所設，其執行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於裁定送達債務人之同時或送達前為之。考量此項立法旨趣，債權人對駁回其假處分聲請之裁定，或對准許假處分聲請之裁定諭知之擔保金額不服，提起抗告，倘假處分隱密性仍應予維持，即無須使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準此，抗告人不服原裁定駁回假處分之聲請，提起抗告，審酌全案情節，認仍有維持假處分隱密性之必要，基於保全程序之目的，即無須使相對人陳述意見，先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兩造均為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抗告人前經調閱原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066號確認買賣關係存在事件(下稱另案)卷宗後，始知相對人曾於民國65年間，以新臺幣（下同）10萬元，將其所有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1/12，其中的130坪(合約309/10000，下稱系爭土地)出賣與第三人陳○，上開買賣關係，並經另案判決確認在案。抗告人已於114年8月8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相對人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行使優先承購權，並催告其簽訂買賣契約，詎相對人至今仍拒絕配合，倘任由相對人依據前開確定判決，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陳○或第三人，抗告人將無法取得系爭土地，致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原法院駁回抗告人假處分之聲請，容有違誤，爰提起抗告，並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准抗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其所有系爭土地，不得為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
　　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欲保全強制執行者
　　，得聲請假處分；又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應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釋明之，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自明。所謂請求，係指債權人已在或欲在本案訴訟請求之標的及其請求之原因事實；所謂假處分之原因，則係指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事由；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提出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之行為。又假處分僅為保全強制執行之方法，如符合上開假處分條件，並經債權人釋明假處分之原因存在，法院即得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至於當事人主張實體上之理由是否正當，核屬本案問題，非假處分程序所能解決。經查：
　㈠抗告人就其主張，業據提出土地第一類謄本、另案判決書及言詞辯論期日筆錄、存證信函及律師函等影本為證，應可認就假處分之請求已有相當之釋明。
　㈡另衡諸不動產登記具有公示性及對世效力，系爭土地既仍登記在相對人名下，相對人即對之享有隨時處分之權利。另土地法第34條之1的優先承買權僅具有債權效力，一旦相對人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善意第三人或為其他處分或設定負擔，抗告人即難再憑優先承買權取得系爭土地完整之所有權，故抗告人主張若不對系爭土地聲請假處分，任令相對人自由處分，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即屬有據。堪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原因亦為釋明，雖其釋明尚有未足，然抗告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其請求自應准許。
　㈢至於抗告人於相對人出賣系爭土地時，尚非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能否享有土地法第34條之1的優先承買權，以及相對人迄未將出賣土地之同一條件通知其餘共有人，抗告人之優先承買權之請求權時效是否開始起算等，核屬抗告人主張之本案請求有無理由之實體事項，尚非本件假處分程序所能審酌，併此敘明。
四、又按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雖經釋明，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69裁定意旨參照）。至其擔保金額究竟如何始為相當，則屬法院職權裁量之行使（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303號裁定意旨考照）。查：系爭土地於65年間之買賣價格距今已近50年，實無法反應實際之交易價額，爰參酌公告現值計算之。茲以000地號土地總面積13,941.05平方公尺、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2,700元、應有部分10000分之309計算，系爭土地之價額應為116萬3,102元(計算式：13941.05×2700×309/10000＝1,163,102，元以下4捨5入，下同)。故抗告人日後提起之本案訴訟標的價額，尚未逾民事訴訟法第466條所定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數額，參考113年4月24日修正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其第一、二審審理案件期限分別為2年、2年6月，推估本案訴訟自第一審起訴起至第二審判決確定之期間約4年6月，爰以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算，據以核算相對人因抗告人聲請假處分，致其於本案訴訟審理期間無法處分系爭土地所受之利息損失為26萬1,698元(計算式：1,163,102×5%×4.5＝261,698)。故本件抗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之金額以26萬1,698元為適當
五、綜上所述，抗告人聲請本件假處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法院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爰予廢棄並改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廖欣儀
　　　　　　　　　　　　　　　　　　法　官 高英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孫銘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33號

抗  告  人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相  對  人  陳長助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12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4年度裁全字第33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抗告人以新臺幣26萬1,698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

    其所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10

    000分之309，不得為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

    行為。

三、聲請及抗告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

    533條規定，固於假處分準用之，惟假處分係保全程序，假

    處分裁定具隱密性，係為本案請求尚未經裁判確定前，預防

    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

    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所設，其執行應依強制執行法第

    132條第1項規定，於裁定送達債務人之同時或送達前為之。

    考量此項立法旨趣，債權人對駁回其假處分聲請之裁定，或

    對准許假處分聲請之裁定諭知之擔保金額不服，提起抗告，

    倘假處分隱密性仍應予維持，即無須使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

    機會。準此，抗告人不服原裁定駁回假處分之聲請，提起抗

    告，審酌全案情節，認仍有維持假處分隱密性之必要，基於

    保全程序之目的，即無須使相對人陳述意見，先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兩造均為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下稱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抗告人前經調閱原法院113

    年度訴字第1066號確認買賣關係存在事件(下稱另案)卷宗後

    ，始知相對人曾於民國65年間，以新臺幣（下同）10萬元，

    將其所有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1/12，其中的130坪

    (合約309/10000，下稱系爭土地)出賣與第三人陳○，上開買

    賣關係，並經另案判決確認在案。抗告人已於114年8月8日

    以存證信函通知相對人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行

    使優先承購權，並催告其簽訂買賣契約，詎相對人至今仍拒

    絕配合，倘任由相對人依據前開確定判決，將系爭土地移轉

    登記予陳○或第三人，抗告人將無法取得系爭土地，致日後

    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原法院駁回抗告人假處分

    之聲請，容有違誤，爰提起抗告，並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

    准抗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其所有系爭土地，不

    得為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

　　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欲保全強制執行者

　　，得聲請假處分；又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應就其請求及假處分

    之原因釋明之，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

    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

    ，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及第

    2項規定自明。所謂請求，係指債權人已在或欲在本案訴訟

    請求之標的及其請求之原因事實；所謂假處分之原因，則係

    指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

    之虞之事由；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提出證據，使法院就其

    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之行為。又假

    處分僅為保全強制執行之方法，如符合上開假處分條件，並

    經債權人釋明假處分之原因存在，法院即得為准許假處分之

    裁定，至於當事人主張實體上之理由是否正當，核屬本案問

    題，非假處分程序所能解決。經查：

　㈠抗告人就其主張，業據提出土地第一類謄本、另案判決書及

    言詞辯論期日筆錄、存證信函及律師函等影本為證，應可認

    就假處分之請求已有相當之釋明。

　㈡另衡諸不動產登記具有公示性及對世效力，系爭土地既仍登

    記在相對人名下，相對人即對之享有隨時處分之權利。另土

    地法第34條之1的優先承買權僅具有債權效力，一旦相對人

    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善意第三人或為其他處分或設定負擔

    ，抗告人即難再憑優先承買權取得系爭土地完整之所有權，

    故抗告人主張若不對系爭土地聲請假處分，任令相對人自由

    處分，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即屬有據。堪

    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原因亦為釋明，雖其釋明尚有未足，然

    抗告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其請求自應准許

    。

　㈢至於抗告人於相對人出賣系爭土地時，尚非000地號土地之共

    有人，能否享有土地法第34條之1的優先承買權，以及相對

    人迄未將出賣土地之同一條件通知其餘共有人，抗告人之優

    先承買權之請求權時效是否開始起算等，核屬抗告人主張之

    本案請求有無理由之實體事項，尚非本件假處分程序所能審

    酌，併此敘明。

四、又按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雖經釋明，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

    保後為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3項

    定有明文。又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

    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

    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

    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

    台抗字第369裁定意旨參照）。至其擔保金額究竟如何始為

    相當，則屬法院職權裁量之行使（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

    第303號裁定意旨考照）。查：系爭土地於65年間之買賣價

    格距今已近50年，實無法反應實際之交易價額，爰參酌公告

    現值計算之。茲以000地號土地總面積13,941.05平方公尺、

    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2,700元、應有部分10000分之309計算

    ，系爭土地之價額應為116萬3,102元(計算式：13941.05×27

    00×309/10000＝1,163,102，元以下4捨5入，下同)。故抗告

    人日後提起之本案訴訟標的價額，尚未逾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所定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數額，參考113年4月24日修正之「

    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其第一、二審審

    理案件期限分別為2年、2年6月，推估本案訴訟自第一審起

    訴起至第二審判決確定之期間約4年6月，爰以法定利率即年

    息5%計算，據以核算相對人因抗告人聲請假處分，致其於本

    案訴訟審理期間無法處分系爭土地所受之利息損失為26萬1,

    698元(計算式：1,163,102×5%×4.5＝261,698)。故本件抗告

    人為相對人供擔保之金額以26萬1,698元為適當

五、綜上所述，抗告人聲請本件假處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原法院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

    裁定不當，為有理由，爰予廢棄並改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廖欣儀

　　　　　　　　　　　　　　　　　　法　官 高英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孫銘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33號

抗  告  人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相  對  人  陳長助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12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4年度裁全字第33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抗告人以新臺幣26萬1,698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其所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10000分之309，不得為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三、聲請及抗告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533條規定，固於假處分準用之，惟假處分係保全程序，假處分裁定具隱密性，係為本案請求尚未經裁判確定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所設，其執行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於裁定送達債務人之同時或送達前為之。考量此項立法旨趣，債權人對駁回其假處分聲請之裁定，或對准許假處分聲請之裁定諭知之擔保金額不服，提起抗告，倘假處分隱密性仍應予維持，即無須使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準此，抗告人不服原裁定駁回假處分之聲請，提起抗告，審酌全案情節，認仍有維持假處分隱密性之必要，基於保全程序之目的，即無須使相對人陳述意見，先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兩造均為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抗告人前經調閱原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066號確認買賣關係存在事件(下稱另案)卷宗後，始知相對人曾於民國65年間，以新臺幣（下同）10萬元，將其所有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1/12，其中的130坪(合約309/10000，下稱系爭土地)出賣與第三人陳○，上開買賣關係，並經另案判決確認在案。抗告人已於114年8月8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相對人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行使優先承購權，並催告其簽訂買賣契約，詎相對人至今仍拒絕配合，倘任由相對人依據前開確定判決，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陳○或第三人，抗告人將無法取得系爭土地，致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原法院駁回抗告人假處分之聲請，容有違誤，爰提起抗告，並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准抗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其所有系爭土地，不得為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

　　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欲保全強制執行者

　　，得聲請假處分；又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應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釋明之，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自明。所謂請求，係指債權人已在或欲在本案訴訟請求之標的及其請求之原因事實；所謂假處分之原因，則係指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事由；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提出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之行為。又假處分僅為保全強制執行之方法，如符合上開假處分條件，並經債權人釋明假處分之原因存在，法院即得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至於當事人主張實體上之理由是否正當，核屬本案問題，非假處分程序所能解決。經查：

　㈠抗告人就其主張，業據提出土地第一類謄本、另案判決書及言詞辯論期日筆錄、存證信函及律師函等影本為證，應可認就假處分之請求已有相當之釋明。

　㈡另衡諸不動產登記具有公示性及對世效力，系爭土地既仍登記在相對人名下，相對人即對之享有隨時處分之權利。另土地法第34條之1的優先承買權僅具有債權效力，一旦相對人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善意第三人或為其他處分或設定負擔，抗告人即難再憑優先承買權取得系爭土地完整之所有權，故抗告人主張若不對系爭土地聲請假處分，任令相對人自由處分，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即屬有據。堪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原因亦為釋明，雖其釋明尚有未足，然抗告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其請求自應准許。

　㈢至於抗告人於相對人出賣系爭土地時，尚非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能否享有土地法第34條之1的優先承買權，以及相對人迄未將出賣土地之同一條件通知其餘共有人，抗告人之優先承買權之請求權時效是否開始起算等，核屬抗告人主張之本案請求有無理由之實體事項，尚非本件假處分程序所能審酌，併此敘明。

四、又按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雖經釋明，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69裁定意旨參照）。至其擔保金額究竟如何始為相當，則屬法院職權裁量之行使（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303號裁定意旨考照）。查：系爭土地於65年間之買賣價格距今已近50年，實無法反應實際之交易價額，爰參酌公告現值計算之。茲以000地號土地總面積13,941.05平方公尺、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2,700元、應有部分10000分之309計算，系爭土地之價額應為116萬3,102元(計算式：13941.05×2700×309/10000＝1,163,102，元以下4捨5入，下同)。故抗告人日後提起之本案訴訟標的價額，尚未逾民事訴訟法第466條所定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數額，參考113年4月24日修正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其第一、二審審理案件期限分別為2年、2年6月，推估本案訴訟自第一審起訴起至第二審判決確定之期間約4年6月，爰以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算，據以核算相對人因抗告人聲請假處分，致其於本案訴訟審理期間無法處分系爭土地所受之利息損失為26萬1,698元(計算式：1,163,102×5%×4.5＝261,698)。故本件抗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之金額以26萬1,698元為適當

五、綜上所述，抗告人聲請本件假處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法院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爰予廢棄並改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廖欣儀

　　　　　　　　　　　　　　　　　　法　官 高英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孫銘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